
步入“互联网+”时代后，随着快递公司、滴滴公司、网餐店的出现，快递工、 滴滴司机、网餐厨师等与民生服务紧
密相关的各种新型的用工也多了起来，并使用工关系更加复杂。 由于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代理关系、加盟关系混杂
其中，劳动的提供者和成果的接受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日渐模糊化。 因此，在新老用工形式交织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劳
动者权益的保护。

网递
遭遇劳动合同纠纷

农村青年胡某， 因为家庭经
济困难， 没条件读大学。 出了高
中校门， 就步入了劳务市场。 不
久前， 他接到一快递公司的电话
通知， 到该公司上班做了一名以
收、 送件计酬的快递工。 干了一
段时间后， 他发现公司没有给他
缴纳社会保险。 他要求补缴时，
公司以他 “事多 ” 为由将他辞
退。 这时， 他在该公司已工作半
年多， 因此提出了补发双倍工资
的请求。 公司以口头通知即属于
劳动合同为由， 予以拒绝。

评析：无论新、老用工各种形
式用工， 用人单位用人都要口头
或书面通知劳动者， 通知一般都
要告知劳动者上班地点、时间、报
酬。 这类通知在“网+”新型用工
中，是否属于劳动合同。

以《劳动法》第十六条、第十
九条的规定：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
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建立劳
动关系必须签定劳动合同。 劳动
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并具
备以下条款：（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三）劳动保护和
劳动条件；（四）劳动报酬；（五）劳
动纪律；（六） 劳动合同终止的条
件；（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法》的规定，即适用老
的用工形式， 也适用新的用工形
式。 不具备上述劳动合同应具备
的条款， 即使是书面形式也不是
劳动合同， 更不用说口头的上岗
通知。且用人单位的“用工通知”，
不是双方的协议， 只是一方的单
方行为。 而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是违法行为。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对此作
出了惩罚性规定， 即对受害方的
实际损失予以补偿性之外再予以
赔偿：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本案中， 胡某的双倍工资请
求， 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 用人
单位不支付， 可以申请劳动行政
部门执行。

网滴
遭遇工伤赔偿纠纷

张某是某煤矿车队的客车司
机 ， 去产能矿里减员 。 老张下
岗， 自己买了一辆轿车， 为了经
营方便挂靠在某滴滴出租车公司
名下， 做了一名滴滴司机。 张某
与其签订了客运出租车挂靠合
同， 以某出租车公司的名义， 在
公司的管理下对外从事出租车客
运业务。 其自负盈亏， 每月定期
向公司交纳管理费。 前不久张某
驾驶此出租车拉客时发生交通事
故， 张某死亡。 滴滴公司以车属
挂靠， 张某不是本单位职工拒绝
给其申报工伤， 更拒绝承担工伤
赔偿责任。 张某之妻李某诉至法
院， 要求确认张某与出租车公司

间存在劳动关系， 承担相应的工
伤保险责任。

评析： 无论新老用工形式，
确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 仍应从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 《关于确定劳动关系有关
事项的通知 》 的规定来考虑 ：
(一 )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
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
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
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
务的组成部分。

本案中， 第一， 出租车司机
在人格上与出租车公司存在一定
的从属性。 出租车司机必须遵守
出租车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纪律，
而出租车公司则对挂靠的出租车
行驶管理监督的职责。 第二， 出
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具有组织
上的从属性。 出租车登记在出租
车公司的名下， 出租车公司拥有
出租车经营权， 名义上拥有车辆
产权， 另外出租车司机以出租车
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 车辆的外
厢显示了出租车公司的名称、标
志符号等。第三，出租车司机在经
济上与出租车公司存在一定的从
属性。 出租车司机工作内容的特
殊性决定了其工资制度的特殊
性：从形式上看，出租车公司不支
付出租车司机的工资， 出租车司
机自负盈亏， 但实质上出租车司
机通过承包出租车公司的车辆经
营权获得劳动报酬， 这也是用人
单位提供生产资料， 劳动者提供
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 挂靠滴滴
司机与滴滴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按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发布的 《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
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
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
的答复 》 规定 : “个人购买的车
辆挂靠其他单位且以挂靠单位的
名义对外经营的， 其聘用的司机
与挂靠单位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
关系， 在车辆运营中伤亡的， 应
当适用 《劳动法》 和 《工伤保险
条例》 的有关规定认定是否构成
工伤。” 最近发布的最高人民法
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若 干 问 题 的 规 定 》 第 三 条 第
（五） 项也规定： 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认定，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
外经营， 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
的， 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的单位。 滴滴公司应对张某
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网卖
遭遇加班值班纠纷

某大酒店老板借助地处旅游
圣地的优势， 办起了 “网餐店”，
实行网上订餐， 网下送餐， 业务
做得很红火 。 为此 ， 他对接单
员、 厨师、 送餐员实行两班倒，
每班工作12个小时 。 由于接单
员、 厨师、 送餐员不是全天每个
小时都有活， 老板决定等活的时
间不算加班算值班， 每月仍按每
日工作8小时开正常工资。 就此，
接单员王某、 厨师钱某、 送餐员
夏某等提出异议， 要求8小时外
的加班工资， 老板对此不认可。

评析： 上网订餐是近年来风
行于互联网的生活消费方式。 随
时、随地通过电脑、手机上网 、上
线，完成点菜、送餐服务不但方便
了消费者，也为商家扩充了服务，
增加了利润。接单员王某、厨师钱
某、送餐员夏某等超出8个小时的
付出，应当得到回报。

加班， 是指在规定的工作时
间外， 延长工作时间、 休息日工
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或法定休假
日工作的 。 “加班 ” 包括 “加
点 ” 。 上述的延长工作时间在
“加班” 之列。

值班是指单位因安全 、 消
防、 假日等需要， 临时安排或根
据制度安排与劳动者本职无关联
的工作； 或虽与劳动者本职工作
有关联， 但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
工作， 一般为非生产性的责任，
如看门、 接听电话等。 认定加班
还是值班， 主要看劳动者是否继
续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 或是否
有具体的生产或经营任务。

以 《劳动法》 第36条、 第44
条的规定： 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
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 平均每
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
制度 ， 超过规定时间即属于加

班。 本案中， 接单员王某、 厨师
钱某、 送餐员夏某等每日工作超
出8个小时， 要求支付加班工资
的请求应当得到法律支持。

网员
遭遇法定休假纠纷

小王在一网络平台工作， 整
天忙得不亦乐乎。 公司对他的工
作业绩很是满意 ， 不但给予高
薪， 为了让他放松每时每刻都要
绷紧的神经， 让他和另外30名先
进工作者组团去新、 马、 泰进行
了为期15天的旅游。 可到了安排
带薪年休假的时候， 公司宣布他
们已经享受了公司安排的旅游度
假， 不能再享受法定的带薪年休
假。 工作超过十年的小王有一种
被耍了的感觉。 他认为鼓励性的
年度假， 不应活吞法定年休假。
网路公司不认同小王的认知。

评析： 年休假是国家根据劳
动者工作年限和劳动繁重紧张程
度每年给予的一定期间的带薪连
续休假 。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规定： 机关、 团体、 企业、
事业单位、 民办非企业单位、 有
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
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 享受带薪
年休假。 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
年休假。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在
第四条中， 也没有把享受单位安
排鼓励性度假的职工排除在年休
假之外 ：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不享受当年的年休假： (一)
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 其休假天
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 职工
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
规定不扣工资的 ; (三) 累计工作
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 请病假
累计2个月以上的 ; (四 ) 累计工
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 请病
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 (五 ) 累计
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 请病假
累计4个月以上的。

另外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 在第五条中特别规定： 单位
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
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
工年休假。 国家不仅赋予劳动者
享受年休假的权利， 而且保障其
依自由意愿进行休假的选择权。

小王的单位组织其外出旅
游， 是单位统一安排， 劳动者服
从单位要求而参加， 并未体现出
考虑或出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意
志选择。 再者， 此类活动实际属
于单位组织的集体活动， 而非劳
动者的个人休假， 不符合劳动者
个人享受休假活动的本意 。 此
外， 劳动者的年休假权属于法定
权利， 而上述度假类的活动属于
单位额外给予职工的特殊福利待
遇或奖励。

该单位主张小王等因此已经
享受了年休假， 属于以额外待遇
取代法定休假权的主张， 其合法
性、 合理性应当以双方合意为前
提。 而本案没有这方面的合意。
单位自行安排这种属于奖励性的
活动， 不能抵消劳动者依法应享
有的年休假。

□王景龙 王子琪 王世玲

““网网事事””模模糊糊劳劳动动关关系系
劳劳动动者者权权益益保保护护需需加加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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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三个月前， 因为一岁的儿

子发烧， 我便抱着他到李某所
开的诊所诊治。 李某简单听了
我的叙述， 用听诊器随意检查
一番后， 即开了一些药并进行
了肌肉注射。 过了4个小时，因
儿子的病情没有好转， 反而加
重，我即打的前往区医院诊治。
但被告知因被延误治疗， 已回
天乏术。事后，我曾要求李某赔
偿损失，却被其拒绝，理由是经
医学会鉴定， 已认定我儿子的
死亡并不属于医疗事故。 这意
味着其没有过错， 也无需承担
赔偿责任。

请问：李某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邱石兰

邱石兰：
李某的理由不能成立，其

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一方面， 不构成 “医疗事

故”并不等于没有“医疗过错”。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 违反医
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
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
故。 而医疗过错主要是指医疗
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
中， 违反了自己应尽的注意义
务。即从逻辑上说，构成医疗事
故的，必然存在医疗过错；而构
成医疗过错的， 不必然构成医
疗事故。鉴于《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 第31条规定：“对于不能诊
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医。 ”而
李某在接诊时， 只是简单地听
了听叙述、随意地使用听诊器，
便草草用药， 既未察觉病情的
严重性，更未要求及时转医，孩
子的死亡又恰恰与延误治疗相
关， 也就意味着虽然不构成医
疗事故， 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就
此排除李某存在显而易见的医
疗过错。

另一方面， 李某照样必须
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 第49条第2款规定：
“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
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
通知》第1条指出：“条例施行后
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
偿纠纷，诉至法院的，参照条例
的有关规定办理。 因医疗事故
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
偿纠纷 ， 适用民法通则的规
定。”而《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
款表明：“公民、 法人由于过错
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
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

《侵权责任法》 第57条则
更加明确地指出： “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
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
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
承担责任。” 即 《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 仅仅是处理医疗事故
的特别规定， 其适用范围限于
医疗事故引起的赔偿纠纷。 如
果不构成医疗事故， 可患者因
为医疗过错受到了损害， 医疗
机构便不能按照 《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 的规定拒绝承担赔偿
责任。 正因为如此， 决定了李
某难辞其咎 。 但鉴于孩子之
死， 并非完全源于李某， 而是
与其疾病密切相关， 李某也就
只能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即
一定的赔偿责任。 （廖春梅）

虽不构成医疗事故
因诊断草率也应赔偿


